
開南大學 留職停薪復職申請表 

單 位/系所  姓 名  職 稱  

留職停薪 

事由 

□ 因病或意外傷害須長期休養 

□ 懷孕或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 

□ 國內外學校進修  

□ 國內外研究 

□ 借調至其他機關（構）、學校任職 

□ 其他重大事由，已專案核准 

（請檢附原核定留職停薪申請表影本） 

奉准留職 
停薪期間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申請復職 
原因 

留職停薪期間屆滿，申請返校服務。 

因留職停薪原因消滅，申請提前返校服務，原因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 系所(組)主管 一級主管 

 

 

申請日期： 

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  

人事室    教務處(職員免) 

  

總務處 會計室 

  

圖資處 主任秘書 

  

校長 

 

＊請於留職停(留)薪屆滿前一個月提出申請。 

＊本表完成後，正本請送回人事室。  

教師  職員 

109.09 製 


